
韶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市辖三区文明办：

根据《全国文明城市（地级以上）指标体系及测评要求（2023

年版）》中实地考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的有关测评标

准和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建设水

平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要有本月及下月文明实践

活动时间安排表，并在显著位置对外公示。活动时间需明确某月

某日上午、下午或晚上的具体时间。请各区参照附件 1 的模版进

行设置。

2.日常文明实践活动的公开展示图片要及时更新，图片备注

要规范，要明确活动时间、主办单位、活动内容、受众或参与人

数等。请各区参照附件 2 的模版进行设置。

3.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要公示具体的开放时间（建

议上班时间开放）。有联系电话，并在公示的开放时间内向群众开

放。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不在一楼的，要设置楼层



索引图，明确各功能室的位置。请各区参照附件 3 的模版进行设

置。

4.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不在道路边显著位置

的，要在道路口适当位置设置指引牌，方便群众前往。请各区参

照附件 4 的模版进行设置。

请各区文明办高度重视，组织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

站）对文明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等进行更新,2 月 29 日前完成提升

工作。各区文明办主任必须到每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

进行检查验收。于 3 月 10 日（星期日）前将每个新时代文明实践

中心（所、站）更新后的文明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等的现场实景

图 片 、 验 收 表 等 资 料 打 包 发 送 至 市 文 明 办 邮 箱 ：

sgswmb111@163.com。市文明办将进行抽查，抽查情况及时通报。

联系人：彭僖华，联系电话：8863212。

韶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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